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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人们常说：“舞台表演是遗憾的艺术。”其实，法医鉴定人也时常会为自己以
往的鉴定报告中缺少了某一种检查，或者未能充分表述某一种观点而感到遗憾。

记得笔者曾经就一起案件出庭作证，当事人拿出我多年前一份与该案情况高度
相仿的案件鉴定意见书，询问我为何在前后两份鉴定报告的表述方面存在着一
些细微的差别。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认识通
常呈现不断的螺旋式上升的趋势，我作为司法鉴定人，也不会例外。所以我在不
同的时期，即使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可能始终保证完全一致。你刚才对
两份鉴定意见书的比较，并不能证明我今天的鉴定报告存在错误或者问题。”后
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说过，如果回过头去看我以往作的鉴定报告，可能会存
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些错误令人扼腕，令人顿足，但这其实一点都不令我
感到奇怪。因为我相信，那些都是我在当时做出的最能够反映我真实想法的、
“最科学”“最客观”的鉴定报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医鉴定且不也是一门
“遗憾的艺术”？ 近日，拜读浙江宁波的周志官老师所撰写的《人体损伤的伤残评
定———50个实例评残策略》一书，再一次证明我上述的说法可谓“诚哉斯言”。

该书通过收集的50个案例，详细说明了鉴定方法选择、鉴定文书撰写，以及鉴定
意见表述中存在的一些瑕疵和不足，并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意见。这无
疑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后来者能够起到的警示和借鉴作用更不是普通
的一两篇学术论文可以比拟的。

《人体损伤的伤残评定———50个实例评残策略》一书主要探讨的是法医临
床学伤残等级评定问题，这个问题与多数平民百姓可能相距甚远，但对于那些有
着切肤之痛的伤者来说，却又是如此关键！ 但由于鉴定标准本身的规定可能存
在不尽全面、不尽合理的因素，由于病历资料往往不能完整、精准地反映伤者的
全部病程，由于鉴定技术、检验方法存在局限性，也由于司法鉴定人在鉴定意见
书的撰写中可能存在表述不全面、论证不充分等问题，当事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
认为鉴定意见不够客观、公正的情形仍时有所闻，时有所见。笔者认为，当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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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损伤的伤残评定

质疑时，不遮掩、不护短、不避讳、不强辩，就是最科学、最可取的态度。鉴定人只
要能够以公正、严谨、客观的态度，做出了符合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鉴定报告，就
大可无愧于心。有了这种心态，一定会促进法医临床学不断进步。只要年轻同
志能够少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的鉴定活动尽可能不给当事人带去额外
的烦恼和困扰，我们的工作也必将真正成为司法公正的有力支撑。

我觉得，在大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今天，《人体损伤的伤残评定———50
个实例评残策略》一书的出版，是我们行业的一件幸事。今周志官老师令我作
序，我不胜荣幸，欣然提笔，将本书推荐给广大同行。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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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二   

周志官先生曾经做了10年的临床医师，后从事法医工作32年，并兼任法院
的审判工作，集临床医师、主检法医师、高级法官于一身。他退休后专职从事法
医临床司法鉴定工作，目前是宁波三益司法鉴定所的副主任、质量负责人、授权
签字人。在司法鉴定人中，有这样特殊经历的甚为稀有。

基于周志官先生丰富的临床医务、法医鉴定、司法审判方面的工作经验，宁
波市司法局曾聘请他担任司法鉴定工作顾问。在我从事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3
年多时间里，常就鉴定执业的程序规范、鉴定标准的执行分歧、投诉案件的疑难
问题等向他请教，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获益良多。那几年宁波锐意推进司
法鉴定业转型升级，实现沿着规范执业的轨道迅速发展，获得司法部司法鉴定管
理局、浙江省司法厅的高度肯定。周志官先生是幕后推动的主要智囊人物之一。

周志官先生勤于研究与实践，办理了5000余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案件，发
表了50多篇鉴定专业论文。北宋文豪苏东坡说：“每日胸中出少许议论，积久便
成一书。”周志官先生积3年之思考，精心选择了50个疑难、有争议性的典型案
例，撰写成书。重点着墨于“案情分析”“鉴定意见评析”“鉴定策略”，从专业和技
术角度条分缕析，指明关键点和焦点。抓核心问题如苍鹰搏兔，解决疑难如庖丁
解牛，化复杂为简单，明快而富有启迪性。

周志官先生从事的法医临床鉴定是司法鉴定的一种，是司法实践中涉及活
体的鉴定。司法鉴定在诉讼体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有“证据之王”之誉。人民
法院在推进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中，注重证据制度建设，强调证据裁判原则。

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运用证据推论而实现的。身为高级法官的周志官先
生，历来主张为诉讼服务是司法鉴定的本质要求，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据是
司法鉴定人的天职，认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法医临床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
基本分野所在。本书选择的案例，大多是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可以说，本书是
法官的参考资料，是司法鉴定人提高鉴定水平和能力的借鉴资料，也是社会各界
人士了解司法鉴定的通俗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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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以案释法”制度的要求。司法部张军部长
今年在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提出：“要统一规范，分地域、分门类建立司法行
政（法律服务）案例库，并把它作为一项涉及司法行政长远的系统性战略工程，使
之成为有关单位、组织、个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知识库和法律咨询库。”周志官
先生编著这本人体损伤的伤残评定案例集，为法治建设奉献了一份力量，为给群
众提供优质鉴定服务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执业活动中努力
追求和实践“科学、客观、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理念，令人为之点赞！

是为序。

冯群敏
宁波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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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
来，司法鉴定机构在全国蓬勃发展，优秀的司法鉴定人员越来越多，尤其是法医
临床的司法鉴定工作者不断涌现。12年来，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工作者，鉴定了
大量的民事（伤残评定）、刑事（损伤幅度鉴定）案件，鉴定人的鉴定能力和水平逐
步提高。大家从鉴定简单的案件开始，发展到目前，绝大多数鉴定人都能解决疑
难而复杂的各类案件。

然而，事物发展都有两面性，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人的鉴定能力和水平也不一
样，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也普遍存在着鉴定时的“鉴定材料选择不全面、活体检验
数据不准确、分析推理不符合逻辑、判断凭主观意识、适用标准不妥当”等问题。

笔者在法医临床司法鉴定的实际工作中，如复核鉴定书、法院委托重新鉴定
案例，碰到了不少上述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诸多问题呢？ 笔者分析
其原因，虽然有诸多其他因素促使其出现，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鉴定人在脑海中
存在着的“形象思维”习惯。如有一个只有1岁的小孩，因车祸致骨盆骨折（骨盆
环骨折、骶髂关节脱位），至6岁时，仍检测出骨盆骨折、骨痂形成。为什么会出
现这一情形？ 鉴定人解释说：“小孩骨盆骨折后，在愈合过程中，由于走路姿势不
正确，导致骨盆畸形愈合。”殊不知，小孩骨盆骨折后，经过石膏固定等治疗，只要

2个月就能完全愈合。为什么鉴定人会做出与医疗常规不一样的解释呢？ 这就
是鉴定人习惯于“形象思维”的结果。

针对法医临床司法鉴定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用3年时间，搜集了有这样
或那样问题的50个案例，运用“案情简介、司法鉴定、案情分析、对鉴定意见的评
析、提出鉴定策略”这样的体例，来说明案例中表述的鉴定过程、鉴定方法，然后
提出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

这50个案例基本涵盖了颅脑、头面部、颈部、胸腹部、四肢及各大关节、手
足、视听等损伤后鉴定的相关问题。这些案例的95%以上，都是法院委托重新
鉴定的案件。当然，为了写作的需要，笔者对案例内容做了必要的修改，请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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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对号入座。

特别感谢在本书编写过程中给予指导、帮助，并给予写序的司法部司法科学
技术研究院的夏文涛老师、宁波市司法局冯群敏处长；感谢雪歌平药师对书稿的
逻辑符合性和文字校对方面的帮助和付出；同时感谢陆海东、俞册册、胡平、洪杰
等法医给予的帮助。

由于笔者鉴定能力和写作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一些错误和问题，恳请读
者指正。

周志官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于浙江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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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颅脑损伤的伤残评定

第一节 颅脑损伤致偏瘫的评残策略

一、案情简介

赵某某，男，1978年1月9日出生，贵州省毕节市大屯乡人。2015年4月1
日5时5分许，赵某某在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附近因车祸受伤，即到医院诊
治，由人代诉：外伤致意识变化1小时余。检查：昏迷，可发单音，问答不配合；刺
痛下肢可定位；右颞部颅骨凹陷；双眼睑青紫、肿胀明显；右侧瞳孔散大，对光反
射消失；四肢躁动；肌张力、肌力检查不配合。CT检查结果显示：右颞枕顶部硬
膜外血肿，右颞叶小血肿，右侧额颞骨多发骨折；右颞部及眶周软组织肿胀，提示
少量出血。住院期间，在全麻下行“右侧开颅硬膜外、下血肿清除+去骨瓣减压
术”治疗。术后予以护脑、改善循环、营养神经、抗感染等对症治疗。出院时，神
志清，对答基本切题，言语欠流利，反应较缓慢。左侧肢体肌力3级，右侧肢体肌
力5级。肢体可见不自主抽搐，肌张力不高。出院诊断：创伤性脑疝，右颞枕顶
部硬膜外、下血肿，右颞叶脑挫伤并血肿形成，创伤性蛛血，右侧额颞骨多发粉碎
性、凹陷性骨折，颅底骨折，右颞部及眶周软组织挫伤。

二、法医临床司法鉴定

2015年10月26日，赵某某为了交通事故理赔需要，委托法医临床司法鉴
定机构，进行了伤残等级评定。

（一）法医临床检验
被鉴定人赵某某平躺于床，能言语，但含糊不清，能遵嘱动作。双侧瞳孔等

大等圆，对光反射可。右侧颞部可见一范围约12.0cm×10.0cm的颅骨缺损
区，颅骨尚未修补。颈部可见气管插管后的瘢痕。胸、腹、腰、背部未查及明显阳
性体征。会阴部可见尿袋在位。右侧肢体可见活动，肌力5级减。右侧上下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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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抽搐及抖动。左侧上下肢能抬离床面，但不能抵抗阻力，肌力3级加，左手
呈“爪”形。家属介绍：大小便时会尿裤子，或会叫人帮助；伤后一直在服抗癫痫
药物。

（二）阅片所见

2015年4月1日，赵某某的CT片（片号：CT 246413）示：右颞枕顶部硬膜
外、下血肿，右侧颞部颅骨凹陷，蛛血等多发颅脑损伤。

2015年7月10日，赵某某的CT片（片号：CT 269781）示：右侧开颅硬膜
外、下血肿清除术后改变，可见颅骨缺损在6.0cm2以上，右侧颞顶枕叶脑挫裂
伤后改变。

（三）鉴定意见
赵某某因交通事故致颅脑多发损伤，经手术等治疗后，目前遗留左侧肢体肌

力3级加的伤残等级为3级伤残。

赵某某因交通事故致颅脑多发损伤，经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术后，颅骨缺
损6.0cm2以上）后的伤残等级为Ⅹ级伤残。

（四）出具上述鉴定意见的理由

1.外伤史明确 赵某某于2015年4月1日，在宁波市镇海区骆驼街道某
某路269号附近，因车祸受伤，有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佐证。

2.伤后出现了临床症状与体征 赵某某伤后即出现意识变化，表现为昏
迷，问答不配合；右颞颅骨凹陷；双眼睑青紫；右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四肢
躁动，肌张力、肌力检查不配合等。

3.辅助科室即CT检查显示异常信号 CT检查显示右颞枕顶部硬膜外、

下血肿，右颞叶小血肿，右侧额颞骨多发骨折，右颞部及周围软组织信号异常。

4.手术所见 术中，暴露颅骨，严密止血。见右颞顶骨粉碎性、凹陷性骨
折，骨折凹陷明显，挫破硬膜入脑实质，骨折线向颞枕后方延伸，渗血明显。在颅
骨上钻孔后，可见硬膜外血肿。钻5孔，线锯取下骨瓣（包括粉碎性及凹陷性骨
折），形成了12.0cm×8.0cm的骨窗。取下骨瓣，见硬膜外有暗红色血肿约

60.0cm。血肿清除后，见脑压高，硬膜挫破，血性液体流出。剪开硬膜，硬膜下
血肿约15.0cm，给予清除，脑组织膨出等。

5.法医临床检验及阳性体征 右颞部约有12.0cm×8.0cm的颅骨缺损
区。气管插管后瘢痕。会阴部尿袋在位。右侧肢体肌力5级减，右侧上、下肢有
抽搐抖动。左侧上、下肢只能抬离床面，但没有明显抗力，肌力为3级加。左手
呈“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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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伤情分析

2015年4月1日5时5分许，赵某某被车撞伤后1小时，即到医院诊治。诊
治医师的主要印象是“意识变化”。故在病历中描述：昏迷，可发单音，问答不配
合，刺痛下肢可定位。在查体时发现右颞部颅骨凹陷，双眼睑青紫、肿胀，右侧瞳
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四肢躁动。上述体征说明，赵某某伤在右颞部，颅骨骨
折。同时，颅脑也严重损伤。右侧瞳孔散大、四肢躁动、昏迷等，就是颅脑损伤的
表现。CT检查显示：右颞枕顶部硬膜外、下血肿，右颞叶小血肿，右侧颞骨多发
骨折等。基本上已明确损伤的状况。

当然，还有手术记录更进一步明确赵某某的损伤情况。这里摘录其中的一
部分记录：……暴露颅骨，严密止血。见右颞顶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骨折凹陷
明显，挫破硬膜入脑实质，骨折线向枕后方延伸，渗血明显。在颅骨上钻孔后，可
见硬膜外血肿。钻5孔，线锯取下骨瓣（包括粉碎性及凹陷性骨折），由此形成了

12.0cm×8.0cm的骨窗。取下骨瓣，见硬膜外有暗红色血肿约60.0cm。血肿
清除后，见脑压高，硬膜挫破，血性液体流出。剪开硬膜，硬膜下血肿约15.0cm，

给予清除，脑组织膨出。从上述手术记录，可以明确，赵某某颅脑损伤的严重
状况。

四、鉴定意见的分析

2015年11月6日，鉴定机构对赵某某做出了“车祸致颅脑多发伤，经手术
等治疗后，目前遗留左侧肢体肌力3级的伤残等级为Ⅲ级伤残；颅骨缺损

6.0cm以上的伤残等级为Ⅹ级伤残”这两个伤残等级评定。

从外伤史、伤后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法医临床检验结果等分析，外伤史是明
确的，是车祸伤。赵某某受伤后，在临床上的表现，首先是意识的改变，随后查及
左侧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右颞部颅骨凹陷，双眼睑青紫肿胀，四肢躁动等现
象。CT检查、手术所见均证实，赵某某的右侧颞顶叶多发脑挫伤，右侧颞顶枕
部硬膜外、下血肿，蛛血和颅骨多发骨折。上述情况说明，赵某某的损伤病理基
础是非常明确的。

与此同时，赵某某是在2015年4月1日发生车祸伤，同年10月26日进行
的法医临床检验。在鉴定时机的选择方面，是符合有关标准条文规定的。

在法医临床检验中，查及左侧肢体只能抬离床面，但抗阻力差，其肌力只能
定3级加。这一查体结果基本符合损伤情况。另外，检验时查及右颞部有一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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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约12.0cm×8.0cm的颅骨缺损区。

根据以上检验情况，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第4.3.1.f条、

4.10.2.r条规定，给赵某某分别评定为Ⅲ级、Ⅹ级伤残，应当是正确的。

五、颅脑损伤引起偏瘫的评残策略

在颅脑外伤导致偏瘫的评残中，其策略是：①明确颅脑损伤部位，即损伤病
理基础的定位问题。②准确评估偏瘫肢体的肌力下降的等级。③选择适当的评
残时机。

根据解剖学的叙述，偏瘫是指人的一侧上下肢、面肌和舌肌的运动障碍，又
叫半身不遂。偏瘫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大脑皮质运动中枢受损。据解剖实验，人
的大脑半球有明确的分工：右侧大脑半球的运动神经，管理着左侧肢体运动；左
侧大脑半球的运动神经，管理着右侧肢体的运动。任何一侧大脑半球的运动神
经损伤或病变，都会导致偏瘫。联系到本案当事人赵某某在车祸受伤后，首先出
现意识变化，同时查及右颞部颅骨凹陷。CT检查显示，右颞枕顶部硬膜外、下
血肿。手术治疗中发现，右颞顶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凹陷的骨折块挫破硬脑
膜，进入脑实质。手术中同时看到了右侧颞叶脑挫裂伤，脑组织少许膨出。从上
述情况看，赵某某在此次车祸中，确实伤及右侧大脑半球。依照大脑半球分工来
讲，赵某某右侧大脑半球损伤后，出现左侧肢体偏瘫，是有确实的损伤病理基
础的。

关于肌力级数的评估问题，首先碰到的是肌力的检查方法。据第三版《康复
医学》第三章第二节“运动功能评定”中的第二个问题———肌力评定介绍，对肌力
定级有3种检查方法：①徒手肌力检查；②简单器械的肌力测试；③等速肌力
测试。其中手法肌力检查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其余两种肌力测试方法，其结果
相对客观，但是应用范围局限，不宜采用。

因此，《人体损伤致残程度分级》关于肌力检查方法中说，根据本标准附录

B.7肌力分级规定，为便于分级，目前仍然按照徒手肌力进行检查和分级，以利
于判断肢体瘫痪程度。同时，肌力的记录采用0～5级的六级分级法：①0级，肌
肉无任何收缩现象，相当于正常肌力的0%；②1级，可见肌肉收缩，但无关节有
效运动，相当于正常肌力的10%；③2级，在减重的状态下，能做全幅运动，即能
做平面移动，相当于正常肌力的25%；④3级，能克服重力做全幅运动，不能抵
抗外加阻力，相当于正常肌力的50%；⑤4级，能克服重力，并能抵抗部分外加
阻力，但抗阻力能力较正常明显降低，相当于正常肌力的75%；⑥5级，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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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并能抵抗外加阻力运动，相当于正常肌力的100%。摘录上述内容，便于
读者加深或重复对肌力分级的理解。

本案鉴定人，在对赵某某左侧肢体进行肌力检查时，采用的是徒手肌力检查
法，这符合法医临床常规检查的有关规定。他们测得赵某某的左侧肢体能抬离
床面，但不能抵抗外加阻力，并判定肌力为3级加，这种检查、记录和判定肌力级
别的方法，符合LOVETT肌力分级法的要求。

关于鉴定时机的选择问题。赵某某是在2015年4月1日的车祸中受伤，经
过治疗、康复，于2015年10月26日委托鉴定，法医临床鉴定机构在委托的同日
受理和检查。从损伤到鉴定，时间间隔已有6个月余。这个鉴定时机的选择，应
当是符合要求的。原发性损伤以及与之确有关联的并发症已经符合临床一般医
疗原则的治疗与必要的康复，症状已经消失或稳定，体征达到相对固定，经评估，

其组织器官结构破坏或功能障碍符合难以继续恢复的情形。

第二节 颅脑损伤致视觉障碍的评残策略

一、案情简介

钱某某，男，1972年12月21日出生，重庆市云阳县人。2015年11月27日

6时许，钱某某因车祸受伤。主诉：车祸致头部受伤伴神志模糊2小时余。检
查：神志呈模糊状，格拉斯哥昏迷指数（Glasgowcomascale，GCS）：14分，呼唤
睁眼，对答切题，查体合作差。右颞顶部可及5cm×6cm大小头皮血肿，颅神经
检查不能配合。颈无抵抗，四肢自主活动存在。四肢肌力、肌张力正常；双侧

Babinski征未引出。头颅CT检查提示：右颞顶部硬膜外血肿，蛛血，右颞骨可
疑线性低密度影。急症行“开颅血肿清除术”治疗。术后入重症加强护理病房
（intensivecareunit，ICU）。转脑外科后，予抗炎、脱水、营养等对症治疗。在此
期间，患者诉左眼视物不适，视觉诱发电位（visualevokedpotential，VEP）检查：

左眼视通路异常。2015年12月15日眼科会诊后，诊断为：左眼渗出性视网膜
脱离。

2015年12月23日，出院诊断：右颞顶部急性硬膜外血肿，创性蛛血，右颞
顶骨骨折，小脑蚓部及左额叶脑挫伤，头皮血肿，右第3、第4肋不全骨折，右耳
混合性耳聋，左眼渗出性视网膜脱离。

2016年5月17日，视力检查：右眼0.7，左眼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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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日，视力检查：右眼1.0，左眼无光感。左眼角膜透明，瞳孔

0.3cm，对光反射迟钝，视盘边界清，颞侧色淡。左颞下极视网膜脱离（陈旧性）。

2016年9月2日，图形视觉诱发电位（patternvisualevokedpotential，

P-PVE）检查：右眼P100波峰尚可；振幅正常；1°方格，左眼P100波未出明显波
形，30°方格左眼P100波峰滞后，振幅低。

2016年9月7日，视力检查：左眼矫正视力：光感；右眼矫正视力：0.6。

二、法医临床司法鉴定

2016年5月30日，钱某某为交通事故理赔需要，委托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机
构，进行司法鉴定。

（一）首次鉴定

1.法医学检验 钱某某步行入室，对答切题。自诉：头痛、头晕，左眼视物
不清，右耳听力下降。检验：右颞顶部可见一大小约7.0cm×8.0cm颅骨修补
区，局部压痛（+）。左眼瞳孔较对侧散大，对光反射存在。视力及听力相关检查
详见专科检查。胸廓外观无畸形，胸廓挤压试验（+）。余未见明显异常。

2.阅片所见 2015年11月27日，钱某某的某医院头颅CT平扫（片号：

CT 21679）提示：右颞顶部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出血，右颞顶骨骨折，小脑
蚓部、左额叶脑挫伤。

2015年11月28日，钱某某的某医院头颅CT平扫（片号：477996）提示：右颞
部开颅术后，右颞骨可见一大小约为7.0cm×8.0cm颅骨原位覆盖区。

2015年11月28日，钱某某的某某医院肋骨CT平扫（片号：477997）提示：

右侧第3、第4前肋骨皮质迂曲，提示不全骨折，断端未见明显骨痂影。

3.鉴定意见 被鉴定人钱某某于2015年11月27日，因交通事故致左眼
视网膜脱落。经医疗，目前遗留左眼盲目4级的伤残等级属Ⅷ级。

4.出具上述鉴定意见的理由
（1）外伤史明确：2015年11月27日，因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右颞额部硬

膜外血肿、蛛血、左额叶脑挫伤等。
（2）开颅血肿清除术后，患者感左眼视物不适：诱发电位检查显示，左眼视

觉通路异常，眼科会诊意见：左眼渗出性视网膜脱离。
（3）法医临床检查：左眼瞳孔较对侧散大，视力：左眼光感。

综上认为，钱某某因车祸致左眼视网膜脱落，经医疗后，目前遗留左眼盲目

4级的伤残等级属Ⅷ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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